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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秘書列席秘書列席秘書列席秘書 ：：：：總主任 (1)4
陳慶菱女士

列席職員列席職員列席職員列席職員 ：：：：助理法律顧問 2
何瑩珠小姐

高級主任 (1)5
許兆廣先生

                                                                                                               

經辦人／部門

I. 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

(立法會CB(1)1830/
98-99(01)號文件

  委員 會 審議 階 段修

正案擬本 (第五稿 )

立法會CB(1)1830/
98-99(02)號文件

  經修訂的規例擬本

立法會CB(1)1830/
98-99(03)至 (20)號文件

  有關 業 界機 構 的意

見書

立法會CB(1)1852/
98-99(01)號文件

  政府 當 局就 有 關業

界機 構 的意 見 書所

作的回應

立法會CB(1)1852/
98-99(02)號文件

  新世 界 電話 有 限公

司的意見書 )

主席向委員講述 1999年 6月 29日上次會議後的最新
事態發展，並表示已收到有關業界機構就經修訂的《供

電電纜 (保護 )規例》 (下稱 “該規例 ”)擬本提交的意見書，
而政府當局就意見書所載意見作出的回應亦已送交委員

參閱。

政府當局就業界機構在意見書提出的意見所作的回應

2. 總機電工程師 (電力法例 )向委員簡介政府當局就意
見書所載意見作出的回應，詳情載於立法會 CB(1)1852
/98-99(01)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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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業訓練局 (下稱“建訓局”)
(意見書     立法會CB(1)1830/98-99(03)號文件 )

3. 主席詢問，日後該規例生效時，市場能否供應足夠

的 “合資格人士 ”。總機電工程師 (電力法例 )回覆時表示，
現時約有 250人有資格註冊成為 “合資格人士 ”，而建訓局
會繼續開辦更多訓練課程，確保市場能供應足夠的 “合資
格人士 ”。他亦表示，政府當局的目的，是確保在該規例
生效時，市場會有約 400至 500名 “合資格人士 ”。鑒於香
港在任何一段時間內約有 1 500個工地涉及在地下供電電
纜附近施工，該等人士應足以應付因此而出現的市場需

求。

4. 關於職業訓練局會否亦開辦該類訓練課程，總機電

工程師 (電力法例 )表示，該等訓練課程只會由建訓局提
供。

英國電機工程師學會香港分會 (下稱 “電機工程師學會”)
(意見書     立法會CB(1)1830/98-99(06)號文件 )

5. 單仲偕議員察悉，電機工程師學會曾建議，規例擬

本應根據供電電纜的類別／電壓，訂明規例擬本的條文

適用的限制區域／距離，以取代 “附近 ”的字眼。他認為
此項建議會提供可量度的準則，用以施行該規例，他並

要求政府當局闡述為何不接納電機工程師學會的建議。

規管服務總監及總機電工程師 (電力法例 )回應時表示，電
機工程師學會所提建議的依據，是假設供電電纜的電壓

越大，准許設立的安全距離／區域應越大。然而，由於

所有地下電纜均已絕緣及加上塗層，因此安全距離與地

下電纜的電壓並無直接關係。要求承建商及工人分辨地

下電纜／架空電纜的電壓，亦不切實際。承建商應就安

全工作距離的事宜徵詢供電商的意見。當局認為 “有關在
供電電纜附近工作的實務守則 ”(下稱 “實務守則 ”)中 “附
近 ”一詞的定義適當。

地下鐵路公司 (下稱“地鐵公司”)
(意見書     立法會CB(1)1830/98-99(08)號文件 )

6. 關於地鐵公司要求規例擬本豁免地鐵公司職員在地

鐵範圍內進行的工程，總機電工程師 (電力法例 )證實，地
鐵公司職員為該公司本身的地下電纜／架空電纜進行的

工程，不受該規例所規管。然而，地鐵公司在設於地鐵

公司範圍內但屬電力公司所擁有的供電電纜附近進行任

何工程，則須遵守該規例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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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單仲偕議員表示，從安全角度而言，他大致支持政

府當局對此事的立場。然而，他認為地鐵公司提出的事

宜亦適用於九廣鐵路公司、香港電車有限公司等機構。

政府當局應單議員的要求，同意再提供資料，說明在主

要公共運輸機構的管制範圍內，有否敷設電力公司的供

電纜線或其他供電設施。有關資料會顯示此方面是否有

問題及問題所涉及的範圍。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應要求提供的資料，已隨立法
會CB(1)1919/98-99(01)號文件送交委員參閱。 )

8. 至於電力公司在隧道頂部敷設的供電纜線，是否受

條例草案及規例擬本保障，總機電工程師 (電力法例 )回覆
時予以肯定，並表示實務守則已訂明有關該守則適用範

圍的詳情。

香港電車有限公司 (下稱“電車公司”)
(意見書     立法會CB(1)1830/98-99(09)號文件 )

9. 規管服務總監及總機電工程師 (電力法例 )回覆主席
的詢問時證實，關於規例擬本是否適用於電車公司職員

在公司範圍內進行的工程，政府當局對此問題所持的立

場從未改變。換言之，如電車公司職員在公司範圍內進

行的工程，是在電力公司的供電電纜附近進行，該等工

程將須受該規例所規管。然而，電車公司本身的架空供

電電纜並不在條例草案及規例擬本的涵蓋範圍。規管服

務總監補充，當局給予主要運輸公司的豁免，是就該等

公司所擁有的供電系統給予的豁免。由於條例草案及規

例擬本旨在保障電力公司所擁有的供電電纜，從安全角

度而言，並無理由豁免運輸公司免受條例草案及規例擬

本的條文所規管。

香港電器工程商會有限公司 (下稱 “電器工程商會”)
(意見書     立法會CB(1)1830/98-99(11)號文件 )

10. 關於電器工程商會要求該會代表成為根據規例擬本
第 13(c)條設立的上訴小組的成員，總機電工程師 (電力法
例 )表示，上訴小組的成員會包括建造業的代表，他們可
能是涉及建築工程的機電承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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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擬本 (第五稿 )

(立法會CB(1)1852/
98-99(03)號文件

  助理法律顧問於 1999年 8月
23日致政府當局的函件

立法會CB(1)1856/
98-99號文件

  政府當局於 1999年 9月 2日
的來函 )

11. 主席提到，助理法律顧問 2曾於 1999年 8月 23日致函
政府當局，就條例草案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擬本及

規例擬本提出若干疑問。他並問及政府當局對函中所提

各點的回應。助理法律顧問 2表示，她所提出的意見關乎
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及規例擬本在草擬方面的問題，

而政府當局已同意按照她的建議作出修訂，但關於條例

草案第 4條 (b)段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則除外。她指
出，經修訂後，為施行《電力條例》(第 406條 )第 59(1)(ia)
條而訂立的該規例，必須經立法會批准 (即以 “正面議決
程序 ”通過 )。根據第 59(6)及 (7)條，經濟局局長可藉於憲
報刊登的命令修訂載於根據該條例訂立的規例的附表。

由於該等命令只須提交立法會進行 “如不廢除或不提出
修訂即屬通過的程序 ”，因此此規定與根據擬議第 59(1)
(ia)及 (8)條訂立的規例必須進行 “正面議決程序 ”的規定
並不一致。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回應時表示，該規例

現時只有一個附表，即訂明費用的附表。雖然第 59(6)條
訂明經濟局局長可修訂載於根據該條例訂立的規例的附

表的條文，但第 59(7)條卻訂明此種權力不得用於徵收、
更改或廢除任何此類附表所指明的任何費用。

12. 關於根據該條例增訂的新附表須否提交立法會進行
“正面議決程序 ”的問題，規管服務總監表示，在增訂新
附表前，必須先訂立修訂規例，而有關的修訂規例將須

提交立法會以 “正面議決程序 ”通過。委員認為這項條文
可以接受，並且再無就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擬本提出

任何疑問。

日後工作路向

13. 委員同意在 1999年 9月 16日上午 10時 45分舉行的下
次會議席上研究規例擬本。

(會後補註：由於 1999年 9月 16日懸掛十號颱風信
號，原訂在當日舉行的會議隨後改訂於 1999年 9月 23
日上午 10時 45分舉行。 )



經辦人／部門

6

14. 議事完畢，主席於下午 12時 10分宣布會議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1999年 12月 2日


